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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整體評估報告 

二、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迄 112 年底優先推動地區仍有 30 處尚未

提案，已通過計畫中提案單位尚未提出申請或申請後主動撤案者

占比近 3 成，允宜檢討加強輔導措施，並協助整合地方創生相關

資源 

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都市人口過度集中、區域發展失衡等

問題，行政院 108 年 1 月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期透過

中央與地方密切合作並凝聚共識，建立地方創生完整生態系，以

逐步促進島內移民，達成「均衡臺灣」之核心目標，該計畫並將

134 處鄉鎮區列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由中央政府協助該地

區提出地方創生事業提案等1。經查： 

(一)108 至 112 年地方創生計畫提案情形概況 

經洽國發會提供地方創生計畫之提案情形，自 108 年推動

截至 112 年底止，累計各地方政府已提報 189 件地方創生計畫，

141 件已於「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中通過，媒合相關資源

開始執行，其餘 48 件輔導中。已提報案件中，地方提案計 120

件，通過者 87 件，輔導中 33 件，另循多元徵案管道提案者計

69 件，通過者 54 件，輔導中 15 件(詳表 1)。已通過工作會議

之案件以區域別觀之，以中部區域 52 件最高，南部區域 36 件

次之，惟通過案件中多元徵案比率約占 38.30%，仍待加強推

廣，以加速地方創生之推動。 

表1  地方創生計畫截至112年底止辦理情形表(市縣別)     單位：案 

區域別 縣市 
已通過工作會議 已收件輔導中 

地方提案 多元徵案 合計 地方提案 多元徵案 合計 
北部 基隆市 0 1 1 1 0 1 

                      
1行政院分別於 108 年 1 月及 109 年 10 月陸續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及「加
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並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3期(110 至 111 年度)、第 4期
特別預算(112 至 113 年度)各編列 23.93 億元及 19.69 億元，合計 43.62 億元，
截至 112 年底執行數 29.5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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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縣市 
已通過工作會議 已收件輔導中 

地方提案 多元徵案 合計 地方提案 多元徵案 合計 
新北市 7 4 11 4 0 4 
桃園市 2 0 2 0 0 0 
新竹縣 2 0 2 1 2 3 

北部小計 11 5 16 6 2 8 

中部 

苗栗縣 4 5 9 4 1 5 
台中市 3 4 7 3 0 3 
彰化縣 8 0 8 3 2 5 
南投縣 9 2 11 0 1 1 
雲林縣 14 3 17 0 0 0 

中部小計 38 14 52 10 4 14 

南部 

嘉義市 0 2 2 0 0 0 
嘉義縣 3 4 7 2 0 2 
台南市 4 4 8 0 2 2 
高雄市 5 5 10 6 1 7 
屏東縣 8 1 9 5 0 5 

南部小計 20 16 36 13 3 16 

東部 
宜蘭縣 1 6 7 1 1 2 
花蓮縣 3 3 6 1 1 2 
台東縣 14 7 21 0 1 1 

東部小計 18 16 34 2 3 5 

離島 
澎湖縣 0 2 2 1 2 3 
金門縣 0 0 0 1 1 2 
連江縣 0 1 1 0 0 0 

離島小計 0 3 3 2 3 5 
合計 87 54 141 33 15 48 
總計 189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發會提供資料。 

(二)截至 112 年底止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尚有 30 處未提案，

允宜加強輔導及協助整合當地提案與需求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經評估全國各鄉鎮區經分析人

口變化率、人口規模、居民收入等因素，並考量資源運用優先

順序及地區居民經濟弱勢情形，爰將 134 處鄉鎮區列為地方創

生優先推動地區，自 108 年起推動，迄 112 年底已提案者 104

處，其中召開輔導會議調整中 16 處，尚未提案者仍有 30 處，

占優先地區總數比率 22.39%(詳表 2)；另以區域別觀之，南區

尚未提案比率達 32.20%，仍待研謀加速推動。詢據國發會說



 

 3 

明：尚未提案之地區，考量地方政府提案量能趨於飽和，為加

快推進地方創生之步伐，不僅以地方政府作為單一提案平台，

將加強輔導地方團隊、青年培力工作站等，透過多元徵案方式

鼓勵提案，地方事業體如有好的提案構想，在兼顧在地性、公

共性、持續自主營運模式等前提下，由分區輔導中心協助納入

地方政府之地方創生計畫或協助整合當地其他相關事業提案與

需求，匯集為整體性地方創生計畫後並依程序辦理。 

表2  截至112年底止尚未提案之優先推動地方創生地區一覽表 
                           單位：處 

區域 
優先推動地方創生 

地區鄉鎮區 
尚未提案鄉鎮區 尚未提案比率(%) 

北區 6 0 0 

中區 43 7 16.28 

南區 59 19 32.20 

東區 26 4 15.38 

合計 134 30 22.39 

說    明：北、中、南、東區包含縣市詳表 1。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發會提供資料。 

(三)已通過地方創生計畫中，提案單位尚未提出申請或申請後主

動撤案者計 309 項，占比近 3 成，容有精進空間 

截至 112 年底止，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已通過 141 件地方

創生計畫，共計 1,095 項事業提案，經統計地方創生事業提案

截至 112 年底止辦理情形(詳表 3），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且已

結案或刻正執行中，計 674 項(占提案總數比率 61.55%)；提案

單位已提出計畫申請，並刻正審議者，計 34 項(占比 3.11%)；

經中央主管機關完成審議，核定不予補助或投資計 16 項(占比

1.46%)。 

惟提案單位尚未提出申請或申請後主動撤案者計 309 項，

占比 28.22%，仍有待精進之處；詢據國發會說明：提案單位主

動撤案多因內部人力問題、計畫執行緊湊及地方團隊整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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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計畫修改期間業經多次與地方團隊討論亦未能達成共識

等，導致計畫無法完成；將透過分區輔導中心於提案階段加強

輔導，協調相關部會預先審查申請文件，評估整合跨部門意見，

確保土地、建管等相關法規之合規性，並於輔導會議中確認計

畫可行性，從而降低民間投入阻礙，於通過「行政院地方創生

會報」工作會議後，能順利推進後續執行工作，以提升執行效

率。 

表3  地方創生事業提案截至112年底止辦理情形表 

執行進度 件數(項) 比率(%) 

合  計 1,095 100 

已結案或刻正執行中 674 61.55 

提案單位已提申請，刻正由中央部會審議中 34 3.11 

提案
單位 

未提申請 249 22.74 

申請後主動撤案 60 5.48 

不需送件(純民間投資案) 62 5.66 

中央部會核定不予補助或投資 16 1.46 

資料來源：國發會提供。 

綜上，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自 108 年起推動，惟迄 112 年

底優先推動地區仍有 30 處尚未提案，且已通過之地方創生計畫

中，提案單位尚未提出申請或申請後主動撤案者占比近 3 成

(28.22%)，允宜審慎檢討尚未通過或尚未結案之地方創生計畫或

事業提案所遇挑戰，強化相關協助或輔導措施，俾利推動地方創

生工作。 

(分機：8652  廖怡絜) 


